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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協助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影響衝擊補助申請須知 
 

壹、 目的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減輕大專校院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影響所造成之辦學衝擊，補助受衝擊之大專校院教學訓輔經費，以減

輕大學負擔，爰訂定本須知。 

 

貳、 實施期程 

一、 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規定，

施行期程自109年1月15日起至110年6月30日止。 

二、 計畫公告日為109年3月31日前。 

三、 申請收件截止日期至109年4月15日止。 

四、 計畫核定日期：109年5月15日前。 

 

參、 申請對象 

本部或地方政府立案之公私立大專校院。 

 

肆、 補助項目 

一、 教學訓輔經費： 

(一) 申請條件： 

受疫情衝擊致境外生未能返臺就讀，需啟動彈性學雜費及

彈性就學措施之大專校院。 

(二) 申請額度： 

請依所屬境外生未返臺就學所造成之108學年度第2學期學

雜費收取影響人數及經費進行估算。 

(三) 補助項目： 

教學、研究、輔導及人才培育等人事、業務、設備經費。 

二、 防疫應變經費： 

(一) 申請條件：添購防疫物資之大專校院。 

(二) 申請額度： 

1. 學校教職員工生總人數5,000人以下者，最高得申請50

萬元；1萬人以下者，最高得申請100萬元；總人數超過1

萬低於2萬者，最高得申請200萬元；總人數超過2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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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最高得申請300萬元。 

2. 另各項物資之單價，本部補助標準不超過下列額度： 

（1）口罩5元。 

（2）額溫槍2,500元。 

（3）酒精單價75元(600cc)。 

 (4) 熱像儀（每台補助不高於10萬）。 

 (5) 防護衣（每件補助不高於80元）。 

（6）其他防疫所需物資或採購事宜依市價核實估算。 

三、 補助項目： 

為校園設施及人員防疫所需購置如口罩、額（耳）溫槍、酒精、

防護衣、熱像儀、檢疫帳棚、防疫需求之消毒、清潔、交通運

送等委外採購或其他防疫所需物資業務及設備經費等，其中資

本門經費至多以25%為限。 

四、 獲補助之地方政府立案之公私立大專校院(臺北市立大學)，應

編列至少10%之配合款。 

五、 各校因應疫情，辦理緊急採購，可依採購法第105條（人民之

生命、身體、健康、財產遭遇緊急危難，需緊急處置之採購），

經機關首長或授權人員核准，無需公告招標，以爭取時效。 

 

伍、 申請程序： 

一、 申請作業： 

（一）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4月 15 日(三)止受理申請。 

（二） 申請方式：學校應依規定時間內檢附申請表（至多 5頁，

A4 大小，14 號字，雙面列印）1式 5份及電子檔 1份備

文報部（送達）。 

（三） 學校應以「校」為單位提出。 

二、 申請表格式：  

（一） 疫情衝擊之人數、經費及防疫、教輔需求評估。 

（二） 教學訓輔及防疫計畫執行內容。 

（三） 經費概算表。 

三、 審查方式： 

(一) 由本部依學校所提申請需求進行審查後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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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審查重點： 

（1）受疫情衝擊情形。 

（2）內容規劃妥適性。 

（3）經費規劃合理性。 

四、 經費核定：將依學校規模及審查結果，衡酌本部預算情況予以

核定。 

 

陸、 經費請撥及核結 

一、 補助經費執行及結報作業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

結報作業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 經本部核定補助之學校，應於審查結果公布日起 1 個月內，檢

送相關請款文件送本部申請補助經費。 

柒、 其他注意事項 

一、 補助額度經核定後，不得追加總體計畫所涉其他費用。 

二、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或審查小組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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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申請表參考格式 

（學校名）申請「教育部協助大專校院因應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衝擊補助」申請表 

 

 

 

 

 

 

 

 

 

 

 

 

 

 

中華民國 109 年 0 月 0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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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疫情衝擊之人數、經費 

一、未入境且需啟動彈性學雜費及彈性就學措施 

疫情衝擊之

人數 

陸生數 僑生數 港澳生數 外生數 總計 

     
備註： 

1.境外學位生：指正式修讀學位外國學生、僑生(含港澳)及陸生(依本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境外生管理系統資料為準)。 

2.彈性學雜費機制：指本部通報各校安心就學措施有關收費部分。 

3.彈性就學措施：註冊、繳費及選課及休退學、復學、退費相關措施。 

單位：千元 

108 學年
度學雜費 

A）第 1學期境
外學位生學雜
費實收數 

B）第 2學期境外
學位生應收學雜

費數 

C）實收數 B-C）差額 

    

 

二、學校教職員工生 

學校人數 教師 職員 工友 學生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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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教學訓輔及防疫需求評估與執行內容（不超過 1頁） 

類別 需求項目 執行內容 

教學訓輔 範例：安心就學機制之業務  

範例：遠距教學錄影設備  

範例：支援性數位助理（TA）  

  

防疫因應 範例：口罩  

範例：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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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經費概算表 

一、教學訓輔經費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本部申請補(捐)助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教育部：              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XXXX 部：………………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補(捐)助項

目 

申請金額 

(元) 

核定計畫金額

(教育部填列) 

(元) 

核定補助金額 

(教育部填列) 

(元) 

說明 

人事費 

   1. 聘任教學助理__人、_____、_____
等，本計畫人員共__人。 

2. 所編費用含薪資、法定保險費用、勞
退金及其補充保費。 

3. 補(捐)助款不得編列加班費及應休
未休特別工資。 

4. 未依學經歷(職級)或期程聘用人
員，致補(捐)助剩餘款不得流用。 

業務費 

   1. 稿費、講座鐘點費及工讀費、_____、
______、______等等訂有固定標準給
付對象之費用。 

2. 依國內(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聘請
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台工作期間
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規定之相關費
用 。 

3. 辦理業務所需    、       、 
       、      、      。 

設備及投資 

   1. 資訊軟硬體設備:   、       。 
2. 網站開發建置費用:   、   、  。 
3. 其他計畫設備費用: 

       、     、      。 

合  計   
  

承辦             主(會)計       首長 

單位             單位          

教育部          教育部 
承辦人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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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本部申請補(捐)助金額：       元，自籌款：      元 

補(捐)助方式：  
□全額補(捐)助 
□部分補(捐)助 
指定項目補(捐)助□是□否 
【補(捐)助比率  ％】 

地方政府經費辦理方式： 
□納入預算 
□代收代付 

□非屬地方政府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   
□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 

彈性經費額度: 

□無彈性經費 

□計畫金額 2%，計     元(上限為 2萬 5,000 元) 

備註： 
一、本表適用政府機關(構)、公私立學校、特種基金及行政法人。 
二、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並於本表說明欄詳實敘明。 
三、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本部各計畫補(捐)助要點及本要點經費

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 
四、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得逕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友善經費報支專區-內審規定」查

詢參考。 
五、非指定項目補(捐)助，說明欄位新增支用項目，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 
六、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捐)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詳列向本部及其他

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部應撤銷該補(捐)助案件，並收回

已撥付款項。 

七、補(捐)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捐)助人事費、加班費、內部場地使用

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八、申請補(捐)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預算法第

62 條之 1 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教

育部）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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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疫應變經費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本部申請補(捐)助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教育部：              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XXXX 部：………………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補(捐)助項

目 

申請金額 

(元) 

核定計畫金額

(教育部填列) 

(元) 

核定補助金額 

(教育部填列) 

(元) 

說明 

業務費 

   1. 口罩：（單價不高於 5元） 
 _____*____=_____元 
 計算基準：_______________。 

（參考：以學校教職員工生人數
總和 2%計算（如為醫學校院者，
得以 3%計算），乘上一個月 30 片
(一天 1片)為原則（亦即人數總
和 60%））。 

2. 額溫槍：（單價不高於 2,500 元） 
 _____*_____=_____元。 
 計算基準：_______________。 

（參考：以學校教職員工生人數
總和計算，每 500 人 1 支）。 

3. 酒精：（單價不高於 75 元(600cc) ） 
 _____*_____=_____元。 
 計算基準：_______________。 

（參考：以學校教職員工生人數
總和計算，5,000 人以下 1箱，
5,000 至 1 萬人者 2箱，以上每超
過 5,000 人再加 1箱，最多 5箱
（每箱 12 瓶，每瓶 600cc，75 度；
5週））。 

4. 防護衣：（每件補助不高於 80 元） 
 _____*_____=_____元。 
 計算基準：_______________。 

5. 其他防疫所需物資或採購事宜依市
價核實估算（請自行列出計算基準及
項目）。 

設備及投資 

   1. 熱像儀：（每台補助不高於 10 萬） 
 _____*_____=_____元。 
 計算基準：_______________。 

2. 其他防疫所需物資或採購事宜（請自
行列出計算基準及項目）。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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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本部申請補(捐)助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承辦             主(會)計       首長 

單位             單位          

教育部          教育部 
承辦人          單位主管 
 
 
 
 

補(捐)助方式：  
□全額補(捐)助 
□部分補(捐)助 
指定項目補(捐)助□是□否 
【補(捐)助比率  ％】 

地方政府經費辦理方式： 
□納入預算 

□代收代付 

□非屬地方政府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   
□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 

彈性經費額度: 

□無彈性經費 

□計畫金額 2%，計     元(上限為 2萬 5,000 元) 

備註： 
九、本表適用政府機關(構)、公私立學校、特種基金及行政法人。 
十、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並於本表說明欄詳實敘明。 
十一、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本部各計畫補(捐)助要點及本要點經

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 
十二、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得逕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友善經費報支專區-內審規定」

查詢參考。 
十三、非指定項目補(捐)助，說明欄位新增支用項目，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 
十四、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捐)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詳列向本部及其

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部應撤銷該補(捐)助案件，並收

回已撥付款項。 

十五、補(捐)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捐)助人事費、加班費、內部場地使

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十六、申請補(捐)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預算法

第 62 條之 1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教

育部）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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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體計畫經費 

補(捐)助項目 人事費 業務費 設備及投資 

申請金額總計

(元) 

   

備註 
  資本門經費至多以

25%為限 

 

 

 

 

 

 

 


